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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函
地址：10050台北市中正區林森南路6號

聯絡人：邵沛瑜

聯絡電話：23959825#3894

電子信箱：moreyshao@cdc.gov.tw

受文者：宜蘭縣政府衛生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5月1日

發文字號：肺中指字第111380011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(　　　　　　)

附件：

主旨：為維護醫療體系正常運作，本中心調整醫療照護工作人員

於居家隔離及自主防疫期間返回工作建議，詳如說明段，

請轉知所轄醫事機構及照護機構配合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中心醫療應變組於本（111）年4月27日第93次會議

決議辦理。

二、醫療照護人員屬防疫必要人力，為兼顧醫療照護體系量能

及防疫安全，本中心訂定「因應COVID-19疫情醫療照護工

作人員於自主健康管理期間返回工作建議」及「因應

COVID-19疫情醫療照護工作人力短缺之應變處置建議」，

提供有需求之醫療照護工作人員得依循相關規定於自主健

康管理或居家隔離期間返回工作。

三、因應本土疫情持續升溫，確定病例數遽增，本中心自本年4

月26日起縮短居家隔離天數為3+4天，為保全醫療關鍵核心

任務，調整醫療照護工作人員於居家隔離(3天)及自主防疫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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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天)期間返回工作建議，並合併前揭指引，修訂名稱為

「因應COVID-19疫情醫療照護工作人員返回工作建議」。

相關調整說明如下：

(一)醫療照護工作人員於自主防疫及自主健康管理期間返回

工作建議：

１、確診者：因確診而進行隔離之醫療照護工作人員，依

據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確診個案處置及解除隔離治

療條件」解除隔離者，即可返回工作；居家照護者亦

得比照前述之解除隔離治療條件辦理。

２、密切接觸者：自主防疫期間，於每日上班前進行1次抗

原快篩(含家用快篩)或核酸檢驗結果為陰性後，可返

回工作。

３、居家檢疫者，於檢疫期滿時進行1次抗原快篩(含家用

快篩)或核酸檢驗結果為陰性，即可返回工作。

(二)醫療照護工作人力短缺提前返回工作建議：

１、啟動時機：倘醫事機構及照護機構於啟動人力備援計

畫後人力仍然不足，且無法將病人或機構服務對象轉

介至其他機構，致影響必要工作之運作時，可於徵詢

工作人員意願並取得同意後，逕行召回尚於3天居家隔

離期間之工作人員提前返回工作，無需經衛生主管機

關同意。

２、適用對象：

(１)醫事機構及照護機構可依人力短缺情形，依下列優

先順序召回尚於居家隔離之工作人員：

甲、已完成接種COVID-19疫苗追加劑達14天（含）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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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之無症狀密切接觸者。

乙、未完成接種COVID-19疫苗追加劑達14天（含）以

上之無症狀密切接觸者。

丙、高傳播風險（如家戶內接觸者、未穿戴適當防護

裝備執行插管或支氣管鏡等高風險醫療行為等形

式之暴露）或具輕微COVID-19相關症狀(採檢陰

性)者等。

(２)如召回前述對象後仍有人力不足情形，經傳染病防

治醫療網區指揮官同意後，再依下列優先順序召回

確診之工作人員：

甲、距發病日或採檢陽性日5日(含)以上且未解除隔

離之無症狀、輕症確診者。

乙、距發病日或採檢陽性日未滿5日且尚未解除隔離

之無症狀、輕症確診者。

３、採檢規定：

(１)於返回工作當日採檢抗原快篩(含家用快篩)或核酸

檢驗結果為陰性後，可返回工作；於居家隔離及自

主防疫期間須每日上班前執行抗原快篩(含家用快

篩)或核酸檢驗結果為陰性後，方可執行職務。

(２)高傳播風險或具輕微COVID-19相關症狀者，篩檢方

式以核酸檢驗為限。

４、確診者提前返回工作注意事項：

(１)於解除隔離前，照護對象僅限確診病人或住民為原

則，不得同時照護非確診病人或住民。

(２)機構應避免確診工作人員與非確診工作人員共同工

5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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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或共用公共空間，落實分艙分流，並妥適安排確

診工作人員住宿、交通及飲食等，提供必要生活協

助及強化健康監測措施，以保護工作人員權益，避

免其在社區活動。

四、為避免疾病傳播風險，工作人員於尚未解除隔離治療前、

居家隔離及自主防疫期間照護病人或提供服務時應佩戴N95

或密合度良好之口罩，並依「醫療機構因應COVID-19感染

管制措施指引」所列醫療照護工作人員個人防護裝備建議

之不同情境穿戴合適防護裝備，及遵循自主防疫期間相關

管制措施。

五、旨揭修訂之返回工作建議與問答集已置於衛生福利部疾病

管制署全球資訊網/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（COVID-19）專區

/醫療照護機構感染管制相關指引項下，請自行下載參

閱。

正本：地方政府衛生局

副本：傳染病防治醫療網正副指揮官、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、教育部、國防部軍

醫局、衛生福利部醫事司、衛生福利部附屬醫療及社會福利機構管理會、衛生福

利部護理及健康照護司、衛生福利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、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

司、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、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、財團法人醫院評鑑

暨醫療品質策進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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